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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华矿业上述铅锌矿业资源注入本公司并顺利达产后，可以大大提升本公司的原料自给率，满足本公司的大部分原料需

求。

二、重大资产重组的目的

本次交易以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为原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现有发电及有色金属冶炼业务不变；泛华

矿业持有的优质矿业资产和业务注入上市公司。交易的完成，将从根本上完善公司的“矿、电、冶”一体化产业链，显著提高公

司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中小股东的利益将从本次交易中得到充分保

障。

第四节 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

一、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交易方案概况

本次交易，罗平锌电拟向泛华矿业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

１００％

股权。

（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价格

将由本次交易各方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协商确定。 截至

本预案签署之日，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经初步预估，向荣矿业全部股东权益预估值约为

５０

，

３６４．６９

万元，德荣矿

业全部股东权益预估值约为

１２

，

６５１．３９

万元，标的资产的预估值合计约为

６３

，

０１６．０８

万元。

（三）本次交易中的股份发行

１

、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罗平锌电向泛华矿业发行的股份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根据《重组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

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相关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由于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起停牌，按上述方

法计算发行价格为

７．１６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进

行相应调整。

３

、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向泛华矿业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发行股份数量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发行价格

按照标的资产预估值合计约为

６３

，

０１６．０８

万元计算，本次交易向泛华矿业发行股份数量约

８

，

８０１．１３

万股。

本次发行股份的最终数量将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及发行价格确定。

４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５

、锁定期安排

泛华矿业承诺：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罗平锌电向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拥有罗平锌电的股份，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６

、期间损益

根据公司与泛华矿业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向荣矿业、德荣矿业自资产评估基准日之日起至交割日期间， 产

生的收益由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股东享有。评估基准日前的滚存利润由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股东享有。

二、盈利承诺及业绩补偿

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的整体资产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但标的公司的核心资产矿业权采用折现现金流法进行

评估，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交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

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

根据泛华矿业出具的《承诺函》，标的资产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原则如下：

１

、 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计数不低于中介机

构为本次交易出具的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中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该年盈利预测的净利润合计数。 根据中介机

构目前已进行的预评估情况，原则上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的净利润合计数分别不低于

２

，

４９７．３２

万元、

５

，

３８９．２９

万元和

８

，

３６４．４９

万元。

２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若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三年累计计算的净利润总额未达到上述三年承诺净利润

合计数， 实际利润数与承诺利润数的差额部分由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在罗平锌电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出具之日起三个月内一次补

足。

３

、具体利润承诺金额和补偿方式待评估报告、盈利预测报告正式出具之后由罗平锌电与本公司签订利润补偿协议并以

最终的利润补偿协议为准。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泛华矿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

１７

，

８０５．８１

万元。 本次交易中， 标的资产的预计成交金额约为

６３

，

０１６．０８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的比例达到

５０％

以上，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因此，本次交易为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且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五、本次交易是否导致实际控制权的变化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罗平县锌电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罗平县财政局，本次交易未导致实际控制权的变

化。

六、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１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经审计、评估确定后，尚需经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本公司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罗平县财政局批准本次交易事项；

３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事项；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

５

、罗平锌电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豁免泛华矿业因本次交易所触发的向罗平锌电全体股东发出要约收购

的义务。

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

项目 预评估基准日账面值 预估值 增值金额 预估值增值率

向荣矿业

１００％

股权

５

，

７５４．３１ ５０

，

３６４．６９ ４４

，

６１０．３８ ７７５．２５％

德荣矿业

１００％

股权

５

，

７３７．５４ １２

，

６５１．３９ ６

，

９１３．８５ １２０．５０％

合计

１１

，

４９１．８５ ６３

，

０１６．０８ ５１

，

５２４．２３ ４４８．３５％

注：评估基准日账面值为未审数。

德荣、向荣对应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及净资产预估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预评估基准日账面值 预估值 增值金额 预估值增值率 评估方法

矿业权

７

，

８３９．５３ ５７

，

６９７．７１ ４９

，

８５８．１８ ６３５．９８％

折现现金流

土地

２

，

４５５．３８ ２

，

６９３．１７ ２３７．７９ ９．６８％

基准地价法和成

本逼近法

房产

６

，

３２８．８５ ６

，

５５８．０７ ２２９．２２ ３．６２％

重置成本法

存货

１

，

７０４．４１ ４

，

４９０．６９ ２

，

７８６．２８ １６３．４７％

其他资产

９

，

３２８．６５ ７

，

７４１．４１ －１

，

５８７．２４ －１７．０１％

负债

１６

，

１６４．９７ １６

，

１６４．９７ － ０

净资产

１１

，

４９１．８５ ６３

，

０１６．０８ ５１

，

５２４．２３ ４４８．３５％

注

１

：评估基准日账面值为未审数；

注

２

：矿业权的账面值含有预估的新增资源储量应缴的采矿权价款

７７６４．４０

万元。

注

３

：其他资产、负债具体明细科目的预估方法详见本节后续对于预估方法的披露。

标的资产预估增值较大的部分为矿业权的增值，其增值原因详见本节“五、（四）预估增值较高的原因”。

本次交易将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本公司已经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和资产评估机构对标

的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 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 经各方协商确

定。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资产评估结果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二、向荣矿业的基本信息

（一）基本信息

名称：普定县向荣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普定县城关镇安织路

法定代表人：柳跃清

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９

日

经营范围：铅锌矿销售。

主要办公地点：贵州省普定县城北西，距鸡场坡乡约

７

公里，距普定约

３８

公里。地理坐标：东经

１０５°３７′４５″～１０５°３９′１７″

；北纬

２６°２５′４４″～２６°２６′０２″

。

注册号：

５２２５２７００００１９３９８

（

１－１

）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８５４９８４８－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地税黔字

５２０４２２７８５４９８４８５

号

（二）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设立

向荣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成立时注册资本

６０

万元，自然人肖光尤、杨发寿、陈家念分别出资

２０

万元，各出资比例为

３３．３３％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７

日，贵阳高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高会验字（

２００６

）第

６０２

号《验资报告》，验证设立出资到位。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取

得

５２２５２７００００１９３９８

（

１－１

）号营业执照。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０

日，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陈家念、肖光尤分别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权转让给雷恩富、杨发寿和林

德祝。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肖光尤、陈家念与雷恩富、杨发寿、林德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陈家念将其持有的公司

２３％

股权（出资

额

１３．８

万元）以

１３．８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雷恩富，将其持有公司

０．３３％

股权（出资额

０．２

万元）以

０．２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

给杨发寿；肖光尤将其持有的公司

２５％

股权（出资额

１５

万元）以

１５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林德祝，将其持有公司

８．３３％

股权

（出资额

５

万元）以

５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杨发寿。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０

日，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

股权转让后，杨发寿、林德祝、雷恩富和陈家念分别持有向荣矿业

４２％

、

２５％

、

２３％

和

１０％

的股权。

３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杨发寿、陈家念、雷恩富分别将其持有的全部公司股权转让予泛华矿业。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雷恩富与泛华矿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

２３％

的股权（出资额

１３．８

万元）以

１３．８

万元价格转让

予泛华矿业；陈家念与泛华矿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

１０％

的股权（出资额

６

万元）以

６

万元价格转让予泛华矿

业；杨发寿与泛华矿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

４２％

的股权（出资额

２５．２

万元）以

２５．２

万元价格转让予泛华矿业。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后，厦门泛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林德祝分

别持有向荣矿业

７５％

和

２５％

的股权。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１

日，第三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林德祝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权转让予泛华矿业。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林德祝

与泛华矿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

８％

的股权（出资额

４．８

万元）以

４．８

万元价格转让予泛华矿业。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１

日，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后，厦门泛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林德祝分别持有向荣矿

业

８３％

和

１７％

的股权。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５

日，第四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林德祝将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转让予泛华矿业。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林德祝与

泛华矿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

１７％

的股权（出资额

１０．２

万元）以

１０．２

万元价格转让予泛华矿业。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５

日，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后，厦门泛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向荣矿业

１００％

的股

权。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５

日，第一次增资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泛华矿业以现金对公司增资

９４０

万元，公司注册资本由

６０

万元增至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厦门华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出具了厦华会验（

２００９

）第

Ｙ－３０８

号《验资报

告》。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５

日，公司就本次增资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第二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泛华矿业以现金对公司增资

４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厦门华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出具了厦华会验（

２０１２

）第

Ｙ－０８５

号《验资报

告》。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就本次增资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第三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泛华矿业以现金对公司增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注册资本由

５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８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厦门华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出具了厦华会验（

２０１２

）第

Ｙ－１６５

号《验资

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公司就本次增资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９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变更股东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向荣矿业股东“厦门泛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变更为“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三）业务开展状况

向荣矿业的主要业务为芦茅林矿区、鑫诚矿区铅锌矿的采选和销售，主要产品为锌精粉。芦茅林矿区、鑫诚矿区的《采矿

权许可证》和生产情况详见本节之“四、本次交易设计的矿业权情况”。

向荣矿业选矿厂原有设计生产规模为

１

，

２００

吨

／

天，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建设完成

６００

吨

／

天，尾矿库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份取得安顺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编号为“（黔）

ＦＭ

安许证字［

２０１１

］

Ｇ０００６

号”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选矿厂具备了生产条件。

随着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矿产资源勘探工作的深入， 原有选矿厂的生产规模已无法满足已探明的锌矿资源量的采选生

产及公司发展的需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向荣矿业委托贵州天宝矿产资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

４

，

２００

吨

／ｄ

锌矿选矿厂可行性研

究报告》，决定将生产规模从目前的

１

，

２００

吨

／

天扩大到

４

，

２００

吨

／

天。按照《可行性研究报告》，公司拟先期新建原矿处理量

２

，

０００

吨

／

天规模的选矿厂，待

２

，

０００

吨

／

天规模生产正常后，再将现有的

６００

吨

／

天规模的选矿厂拆除，在原厂址上另建

２

，

２００

吨

／

天规模

的生产车间，全部建成投产后选矿厂生产规模将达到

４

，

２００

吨

／

天。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安顺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同意贵州省

普定县向荣矿业有限公司铅锌原矿洗选生产线技改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函》（安市工信函字［

２０１１

］

７

号）同意该项目开展前期

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安顺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对普定县向荣矿业有限公司铅锌原矿洗选生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书的批复意见》（安环书审（

２０１２

）

１

号）批复同意该项目开工建设。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向荣选矿厂第一期

２

，

０００

吨

／

天规模生产车间建设完成，并投入试生产。第二期

２

，

２００

吨

／

天生产车间的上游破

碎系统、下游浓缩系统也已经建设完成，球磨系统正在建设之中。项目将新建有效库容

３００

万立方米的尾矿库，目前正在建设

之中，预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建成。项目尾矿采取干堆工艺堆存，尾矿经浓缩、过滤两段脱水达到干尾矿含水

１５％

，然后采用汽车

运输至干堆场堆放。

（四）主要财务数据

１

、主要资产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３９

，

０９３

，

６７５．４６ １１４

，

６８２

，

８５９．４２ ６３

，

５２５

，

１１７．２５

其中：存货

１６

，

９７６

，

５０２．３０ ８

，

０２５

，

９６１．７６ ６

，

０２９

，

４１９．１３

固定资产

７５

，

４００

，

７９９．６２ ２０

，

９１１

，

１０２．４２ １３

，

２１７

，

２１１．２６

无形资产

２４

，

６０３

，

３５３．４７ ５

，

１２５

，

７８５．１２ ６

，

８９７

，

７２５．５９

负债总额

８１

，

５５１

，

６４９．４９ １２４

，

７３５

，

９９２．７６ ６５

，

７２８

，

９１５．３４

净资产

５７

，

５４３

，

０７３．９７ －１０

，

０５３

，

１３３．３４ －２

，

２０３

，

７９８．０９

（

１

）存货

向荣矿业存货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和产成品。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账面价值，不存在减值迹象。

（

２

）主要房屋建筑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向荣矿业主要房屋建筑物情况如下：

序号 房屋所有权证号 所有权人 座落 面积（㎡） 用途 土地证号 使用年限

１

普房权证鸡场坡乡

字第

００８０２１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

纳雍支村

４６６．７６

办公

普国用（

２０１２

）

第

１２０

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６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２

普房权证鸡场坡乡

字第

００８０２０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

纳雍支村

１２７６．２８

办公

普国用（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０

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６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３

普房权证鸡场坡乡

字第

００８００９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

纳雍支村

２４４．６５

厂房

普国用（

２０１２

）

第

１２０

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６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４

普房权证鸡场坡乡

字第

００８０１３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

纳雍支村

２３１．４

厂房

普国用（

２０１２

）

第

１２０

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６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５

普房权证鸡场坡乡

字第

００８０１４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

纳雍支村

４２．２４

厂房

普国用（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４

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６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６

普房权证鸡场坡乡

字第

００８０１５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

纳雍支村

６９０．７８

厂房

普国用（

２０１２

）

第

１２０

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６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７

普房权证鸡场坡乡

字第

００８０１６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

纳雍支村

３７．２

厂房

普国用（

２０１２

）

第

１２０

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６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８

普房权证鸡场坡乡

字第

００８０１７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

纳雍支村

１５４．３８

厂房

普国用（

２０１２

）

第

１２０

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６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９

普房权证鸡场坡乡

字第

００８０１９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

纳雍支村

１５８．６９

厂房

普国用（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０

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６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１０

普房权证鸡场坡乡

字第

００８０２２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

纳雍支村

１５６．２４

厂房

普国用（

２０１２

）

第

１２０

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６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１１

普房权证鸡场坡乡

字第

００８０２３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

纳雍支村

４０２．４２

厂房

普国用（

２０１２

）

第

１２０

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６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１２

普房权证鸡场坡乡

字第

００８０１０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

纳雍支村

５６．６４

厂房

普国用（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０

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６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１３

普房权证鸡场坡乡

字第

００８０１１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

纳雍支村

１７０．５７

厂房

普国用（

２０１２

）

第

１２０

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６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１４

普房权证鸡场坡乡

字第

００８０１２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

纳雍支村

５９９．０４

厂房

普国用（

２０１２

）

第

１２０

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６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１５

普房权证鸡场坡乡

字第

００８０１２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

纳雍支村

５９９．０４

厂房

普国用（

２０１２

）

第

１２０

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６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１６

普房权证鸡场坡乡

字第

００８０２４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

纳雍支村

２９６２．５１

宿舍

普国用（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０

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６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１７

普房权证鸡场坡乡

字第

００８０１８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

何家寨村

１５５０．８８

宿舍

普国用（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６

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６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

３

）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向荣矿业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号 权证编号 使用权人 座落 地号 用途 类型 面积（㎡） 终止日期

１

普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０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纳雍支村 鸡场

０４０

号 工业 出让

６２０１．３１ ２０６１．１０．９

２

普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０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纳雍支村 鸡场

０４１

号 工业 出让

４３３０４．０７ ２０６１．１０．９

３

普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２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纳雍支村 鸡场

０４４

号 工业 出让

２７０７．２２ ２０６１．１０．９

４

普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４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纳雍支村 鸡场

０４５

号 工业 出让

１６９１７７．００ ２０６１．１０．９

５

普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６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何家寨村 鸡场

０４２

号 工业 出让

８６５８．８３ ２０６１．１０．９

６

普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５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那苪村 鸡场

０３５

号 工业 出让

８６９．８６ ２０６１．１０．９

７

普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３

号 向荣矿业 鸡场坡乡那苪村 鸡场

０３６

号 工业 出让

１１８７．２２ ２０６１．１０．９

（

４

）矿业权

详见本节之“四、本次交易设计的矿业权情况”。

２

、主要经营状况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０ ０ ２

，

７５４

，

０２３．９６

营业成本

０ ０ ２

，

３４０

，

９２０．３７

营业利润

－６

，

８８２

，

１２５．０９ －７

，

６４６

，

７４２．２２ －２

，

９１２

，

３９５．５８

利润总额

－３

，

１４４

，

１５２．１２ －７

，

６６７

，

１０９．１４ －２

，

９４２

，

９３７．９６

净利润

－２

，

４０３

，

７９２．６９ －６

，

１６６

，

８６４．１５ －２

，

９４２

，

９３７．９６

２０１０

年至今，向荣矿业主要对芦茅林矿区进行了补充勘探、开拓建设及选冶试验工作，并结合芦茅林矿区和德荣矿业金

坡矿区的探明储量和矿山设计建设规模，对选矿厂进行了技改扩建，因此仅进行了少量的生产和销售。

三、德荣矿业的基本信息

（一）基本信息

名称：普定县德荣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普定县鸡场坡乡纳雍支村

法定代表人：柳跃清

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０７

月

２６

日

经营范围：铅锌矿销售。

主要办公地点：贵州省普定县城北西，距鸡场坡乡约

７

公里，距普定县约

３８

公里。地理坐标：东经

１０５°３７′４５″～１０５°３９′１７″

；北

纬

２６°２５′４４″～２６°２６′０２″

。

注册号：

５２２５２７００００１９３２２

（

１－１

）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６２９９８８２－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黔国税

１

字

５２０４２２６６２９９８８２６

号

（二）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公司设立

德荣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成立时注册资本

６０

万元，分别由自然人陈仕通、范光清和林朝丰以现金出资

２４

万元、

１８

万元和

１８

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

４０％

、

４０％

和

３０％

。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５

日，贵州永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黔永诚验字［

２００７

］

０３０

号《验

资报告》，验证设立出资到位。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公司取得

５２２５２７００００１９３２２

（

１－１

）号营业执照号。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７

日，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陈仕通、林朝丰、范光清分别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权转让给泛华矿业。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陈仕通与泛华矿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

１５％

的股权（出资额

９

万元）以

９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泛华矿业；林朝丰与泛华矿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

３０％

的股权（出资额

１８

万元）以

１８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泛华

矿业；范光清与泛华矿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

３０％

的股权（出资额

１８

万元）以

１８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泛华矿

业。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７

日，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后，陈仕通和厦门泛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分别持有德荣矿业

２５％

和

７５％

的股权。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陈仕通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权转让予泛华矿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陈仕通

与泛华矿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

１７．８％

的股权（出资额

１０．６８

万元）以

１０．６８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泛华矿业。本次

股权转让后，陈仕通和厦门泛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德荣矿业

７．２％

和

９２．８％

的股权。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５

日，第三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陈仕通将其持有的全部公司股权转让予泛华矿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陈仕

通与泛华矿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

７．２％

的股权（出资额

４．３２

万元）以

４．３２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泛华矿业。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５

日，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后，厦门泛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德荣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第一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厦门泛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对德荣矿业增资

１９４０

万元，公司注册资

本由

６０

万元增至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厦门华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出具了厦华会验（

２０１２

）

第

Ｙ－１７８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第二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厦门泛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对公司增资

４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注册资本

由

２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厦门华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 出具了厦华会验

（

２０１２

）第

Ｙ－１９３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变更股东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德荣矿业股东“厦门泛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变更为“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三）业务开展状况

德荣矿业的主要业务为金坡矿区铅锌矿的开采和销售，主要产品为锌精矿。金坡矿区的《采矿许可证》和生产情况详见本

节之“四、本次交易设计的矿业权情况”。

（四）主要财务数据

１

、主要资产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５９

，

８０９

，

３８８．３０ ２５

，

０５９

，

４７２．２２ １４

，

６７８

，

３７８．６０

其中：存货

６７

，

５５１．２３ ６

，

２４６

，

３４９．８７ ５

，

３２０

，

６９４．５３

固定资产

１７

，

２５０

，

２７３．６３ ２

，

４４３

，

１１２．４３ ２

，

０２６

，

９９６．２４

无形资产

１

，

３７０

，

２０５．８０ ３

，

８８１

，

４５９．６３ ２

，

８５５

，

５７６．８６

负债总额

２

，

４５４

，

１０７．７０ ２６

，

２５８

，

６８９．４１ １５

，

７４６

，

２３８．８６

净资产

５７

，

３７５

，

４０１．８０ －１

，

１９９

，

２１７．１９ －１

，

０６７

，

８６０．２６

（

１

）存货

德荣矿业存货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和产成品。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账面价值，不存在减值迹象。

（

２

）主要房屋建筑物

为降低成本，德荣矿业和向荣矿业合用生产经营所需的办公楼、厂房和职工宿舍，没有单独进行建造。截至本预案签署

日，德荣矿业名下没有房屋建筑物。

（

３

）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德荣矿业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权证编号 使用权人 座落 地号 用途 类型 面积（㎡） 终止日期

普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１

号 德荣矿业 鸡场坡乡纳雍支村 鸡场

０４３

号 工业 出让

１５８８３．９９ ２０６１．１０．９

（

４

）矿业权

详见本节之“四、本次交易设计的矿业权情况”。

２

、主要经营状况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４

，

８４２

，

５３１．５７ ３

，

７４０

，

１２３．９２ １

，

０８７

，

７１８．３３

营业成本

３

，

５４４

，

５３５．２５ ２

，

４６５

，

５６８．９６ １

，

０１４

，

５５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１

，

８４４

，

７０３．２１ －１

，

４４１

，

０６４．１６ －７３６

，

２２４．３５

利润总额

－１

，

８０６

，

７０５．１１ －１

，

４４１

，

０６４．１６ －７４５

，

５６０．６９

净利润

－１

，

２５４

，

４５４．３０ －１

，

０９５

，

１１４．５６ －７４５

，

５６０．６９

２０１０

年至今，德荣矿业主要对金坡矿区进行了补充勘探、开拓建设及选冶试验工作，因此仅进行了少量的生产和销售。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矿业权情况

（一）采矿权概况

采矿权人

采矿许可

证证号

矿山名

称

开采矿

种

开采方

式

矿区面积（平

方公里）

生产规模（万

吨

／

年）

有效期限

是否存在

权利限制

是否存在

权利争议

向荣矿业

Ｃ５２００００２

０１２１２３２２

０１２８３１３

芦茅林

铅锌矿

锌矿、

铅矿

地下开

采

１．４５１６ ５０．００

１９

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３１

年

１２

月

否 否

德荣矿业

Ｃ５２００００２

０１２１２３２２

０１２８３１２

金坡铅

锌矿

锌矿、

铅矿

地下开

采

０．８６８７ ７０．００

１２

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否 否

向荣矿业

５２０００００８

１０６５３

鑫诚铅

锌矿

锌矿、

铅矿

地下开

采

１．９１６８ ３．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否 否

（二）采矿权取得情况

１

、芦茅林矿区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５

日，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 《关于对

＜

安顺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普定县鸡场坡乡铅锌矿区资源整合实施方案的请

示

＞

的批复》（黔国土资矿管函［

２００７

］

１４５７

号），同意金坡铅锌矿、芦茅林铅锌矿与戛木铅锌矿整合（关闭戛木铅锌矿），保留金

坡铅锌矿、芦茅林铅锌矿。整合后的芦茅林铅锌矿矿区面积

１．４５６６５

平方公里，采深上限

１

，

５００

米，采深下限

９００

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领取普定县向荣矿业有限公司芦茅林铅锌矿采矿权（整合）采矿许可证的通知》

（黔国土资矿证字［

２００８

］

６８１

号）准予向荣矿业提交的芦茅林铅锌矿采矿权（整合）登记申请，向荣矿业取得芦茅林铅锌矿的

《采矿许可证》。整合后的芦茅林铅锌矿设计生产规模为

１５

万吨

／

年，批准采矿权有效期限为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向荣矿业就申请换发芦茅林采矿权证（变更生产规模为

５０

万吨

／

年）事项取得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

《行政许可事项受理回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出具 《关于普定县芦茅林铅锌矿采矿权价款计算备案证明》

（黔国土资矿评备字［

２０１２

］

９４

号），注明采矿权价款为

３

，

５６１．６７２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向向荣矿业下发缴

款通知，第一期采矿权价款为

４０１．６７２

万元应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前缴纳，剩余

３

，

１６０

万元分五期平均缴纳，分别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的

１

月

３０

日前缴纳。向荣矿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缴纳第一期采矿权价款，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取得芦茅林铅锌矿新的的《采矿许

可证》。

２

、金坡矿区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５

日，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 《关于对

＜

安顺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普定县鸡场坡乡铅锌矿区资源整合实施方案的请

示

＞

的批复》（黔国土资矿管函［

２００７

］

１４５７

号），同意金坡铅锌矿、芦茅林铅锌矿与戛木铅锌矿整合（关闭戛木铅锌矿），保留金

坡铅锌矿、芦茅林铅锌矿。整合后的金坡铅锌矿矿区面积

０．８６９

平方公里，采深上限

１

，

５００

米，采深下限

９００

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领取普定县德荣矿业有限公司金坡铅锌矿采矿权（整合）采矿许可证的通知》（黔

国土资矿证字［

２００８

］

６８０

号）准予德荣矿业提交的金坡铅锌矿采矿权（整合）登记申请，德荣矿业取得金波铅锌矿的《采矿许可

证》。整合后的金坡铅锌矿设计生产规模为

１５

万吨

／

年，批准采矿权有效期限为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德荣矿业就申请换发金坡采矿权证（变更生产规模为

７０

万吨

／

年）事项取得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行

政许可事项受理回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出具《关于普定县金坡铅锌矿采矿权价款计算备案证明》（黔国土

资矿评备字［

２０１２

］

９５

号），注明采矿权价款为

４

，

２０２．７３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向德荣矿业下发缴款通知，

第一期采矿权价款为

４０２．７３４

万元应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前缴纳，剩余

３

，

８００

万元分五期平均缴纳，分别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的

１

月

３０

日

前缴纳。德荣矿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缴纳第一期采矿权价款，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取得金坡铅锌矿新的的《采矿许可证》。

３

、鑫诚矿区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５

日，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 《关于对

＜

安顺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普定县鸡场坡乡铅锌矿区资源整合实施方案的请

示

＞

的批复》（黔国土资矿管函［

２００７

］

１４５７

号），同意白桥铅锌矿与那芮铅锌矿整合成为鑫诚铅锌矿，同时注销白桥铅锌矿采矿

证。整合后的鑫诚铅锌矿矿区面积

１．７３１０１

平方公里，采深上限

１

，

５００

米，采深下限

９００

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领取普定县向荣矿业有限公司鑫诚铅锌矿采矿权（整合）采矿许可证的通知》（黔

国土资矿证字［

２００８

］

６７９

号）准予向荣矿业提交的鑫诚铅锌矿采矿权（整合）登记申请，向荣矿业取得鑫诚铅锌矿的《采矿许可

证》。整合后的鑫诚铅锌矿设计生产规模为

３

万吨

／

年，批准采矿权有效期限为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三）采矿权涉及的资源储量及评审备案情况

１

、芦茅林矿区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

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出具《关于

＜

贵州省普定县芦茅林铅锌矿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

案证明》（黔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０８

］

３５７

号），注明资源量基准日为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评审备案的资源量为：锌矿石量

２９４．３７

万吨。

锌金属量

１８７

，

７１１

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出具《关于

＜

贵州省普定县向荣矿业有限公司芦茅林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地质

报告

＞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黔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１２

］

１６１

号），注明资源量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评审备案的资源

储量：锌矿保有资源储量按锌矿石量计为

１

，

０８１．０２

万吨。按锌金属量计为

３６３

，

７２７

吨。伴生铅矿保有资源储量按铅矿石量计为

２３８．０４

万吨。按铅金属量计为

１４

，

１５１

吨。

２

、金坡矿区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出具《关于

＜

贵州省普定县金坡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

明》（黔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０８

］

３９８

号），注明资源量基准日为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评审备案的资源量为：铅锌矿石量

２８４．４４

万吨。锌

金属量

１９９

，

４２５

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出具《关于

＜

贵州省普定县德荣矿业有限公司金坡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地质报

告

＞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黔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１２

］

１６２

号），注明资源量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评审备案的资源储

量：锌矿保有资源储量按锌矿石量计为

９４１．７４

万吨。按锌金属量计为

４１２

，

０３４．４１

吨。伴生铅矿保有资源储量按铅矿石量计为

５１０．９１

万吨。按铅金属量计为

３２

，

８８３．０７

吨。

３

、鑫诚矿区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出具《关于

＜

贵州省普定县鑫诚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

明》（黔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０８

］

３９７

号），注明资源量基准日为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评审备案的资源量为：铅锌矿石量

１２９．５５

万吨。锌

金属量

１３０

，

４００

吨。

（四）采矿权涉及的立项、环保、安全生产等报批事项

１

、立项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贵州省经信委《关于同意普定县向荣矿业有限公司芦茅林铅锌矿年产

５０

万吨铅锌矿开采技术改造项目

开展前期工作的函》（黔经信规划函［

２０１３

］

２

号）同意向荣矿业芦茅林铅锌矿技改项目开展各项前期工作。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贵州省经信委《关于同意普定县德荣矿业有限公司金坡铅锌矿年产

７０

万吨铅锌矿开采技术改造项目开

展前期工作的函》（黔经信规划函［

２０１３

］

３

号）同意德荣矿业金坡铅锌矿技改项目开展各项前期工作。

２

、环评批复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安顺市环境保护厅《关于普定县向荣矿业有限公司芦茅林铅锌矿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批复》（黔环审

［

２０１２

］

２３９

号）批准芦茅林矿区

５０

万吨

／

年规模矿山建设。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安顺市环境保护厅 《关于普定县德荣矿业有限公司金坡铅锌矿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批复》（黔环审

［

２０１２

］

２３８

号）批准金坡矿区

７０

万吨

／

年矿山规模建设。

３

、安全生产

向荣矿业的芦茅林矿区和德荣矿业的金坡矿区已获得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情况如下：

公司 矿山 发证单位 证书及证号 许可范围 有效期

向荣矿业

芦茅林

矿区

安顺市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

（黔）

ＦＭ

安许证字［

２０１１

Ｇ０１４３

］号

地下锌矿开采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德荣矿业

金坡矿

区

安顺市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

（黔）

ＦＭ

安许证字［

２０１１

Ｇ００９８

］号

锌矿、铅矿（地下开采）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４

日

以上《安全生产许可证》系对向荣矿业芦茅林矿区

１５

万吨

／

年生产规模和德荣矿业金坡矿区

１５

万吨

／

年生产规模的安全生

产许可。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芦茅林矿区取得

５０

万吨

／

年生产规模的《采矿权许可证》，金坡矿区取得

７０

万吨

／

年生产规模的《采矿

权许可证》。根据有关规定，芦茅林矿区和金坡矿区需要向安顺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交矿山的技改建设开发方案，并换发

新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方可按照上述扩大后的规模进行生产。根据安顺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办事流程判断，上述《安全

生产许可证》的换发手续将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份前后完成。在此之前，芦茅林矿区和金坡矿区可以在不超过原《安全生产许可证》许

可范围内进行生产经营。

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３９７

号）第九条规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３

年。安全生产

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企业应当于期满前

３

个月向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办理延期手续。企业在安全生产许

可证有效期内，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末发生死亡事故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时，经原安全生产许可证

颁发管理机关同意，不再审查，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延期

３

年。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换发和延续手续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矿山安全生产进行监督管理的常规手续。两家标的公

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送换发和延续《安全生产许可证》所需提交的资料，积极推进

证书的换发和延续工作。但是若两家标的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换发和延续无法按时完成，将会导致矿山无法按计划达产

或者停产，从而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形成重大风险。

４

、关于鑫诚铅锌矿未办理立项、环保、安全生产审批手续的说明

鑫诚铅锌矿的矿产资源储量尚未进行补充勘探，短期内也没有投入生产的计划，因此尚未办理相应的立项、环保、安全生

产审批手续。本次交易中，鑫诚铅锌矿未进行矿业权评估，交易价格定为

０

元，将其纳入本次交易范围系无偿赠送给上市公司。

因此，鑫诚铅锌矿未办理立项、环保、安全生产审批不会给上市公司带来损失。

五、标的公司及标的资产预估值

（一）标的公司及标的资产预估值

在持续经营的假设条件下， 向荣矿业全部股东权益预估值约为

５０

，

３６４．６９

万元， 德荣矿业全部股东权益预估值约为

１２

，

６５１．３９

万元，标的资产的预估值合计约为

６３

，

０１６．０８

万元。

（二）本次预估的基本假设

１

、一般性假设

（

１

）标的公司在经营中所需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的现行法律、法规、制度及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与现时无重大变化；

（

２

）标的公司将保持持续经营，并在经营方式上与现时保持一致；

（

３

）国家现行的税赋基准及税率，税收优惠政策、银行信贷利率以及其他政策性收费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

４

）不考虑通货膨胀对经营价格和经营成本的影响；

（

５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２

、针对性假设

（

１

）假设标的公司的技术队伍及其高级管理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不会发生重大的核心专业人员流失问题；

（

２

）标的公司各经营主体现有和未来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公司管理层能稳步推进公司的发展计划，保持良好的经营态势；

（

３

）标的公司未来经营者遵守国家相关法律和法规，不会出现影响公司发展和收益实现的重大违规事项；

（

４

） 标的公司提供的历年财务资料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进行收益预测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会计核算方法在重要方面

基本一致。

（三）本次预估的方法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阶段，评估公司对标的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其中对采矿权的预估采用《中国矿业权评估准

则》中规定的折现现金流量法及收益法进行了预估，并且选择资产基础法预估结果作为标的公司全部股东权益的预估值。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

的评估方法。具体而言，各类主要资产的预估方法如下：

１

、流动资产

本次评估将其分为以下几类，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分别进行评估：

（

１

）货币类流动资产：包括现金、银行存款，通过现金盘点、核实银行对账单、银行函证等进行核查，以核实后的价值确定

评估值。

（

２

）应收预付类流动资产：包括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主要是在清查核实其账面余额的基础上，根据每笔款

项可能回收的数额确定评估值；对预付款项根据所能收回的货物或者服务，以及形成的资产或权利确定评估值。

２

、非流动资产

（

１

）设备类、房产类资产

设备类资产采用成本法评估，即：

评估值

＝

重置成本

×

成新率

（

２

）矿业权

依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

ＣＭＶＳ１２１００－２００８

）》规定，折现现金流量法适用于详查及以上勘

查阶段的探矿权评估和赋存稳定的沉积型矿种的大中型矿床的普查探矿权评估、拟建、在建、改扩建矿山的采矿权评估以及

具备折现现金流量法适用条件的生产矿山采矿权评估。

鉴于评估对象于评估基准日为扩建矿山，矿山经过历次勘查和实际生产，已详细探明了矿山的地质条件和资源条件，资

源储量核实报告已通过评审，储量具有很高的可靠性，有与扩建生产能力相适应的《开发利用方案》，预期收益和风险可以预

测并以货币计量，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或确定。因此，评估人员认为本项目评估资料基本齐全，这些报告和有关数据基本达

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要求，故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即

ＤＣＦ

法，通常是将项目或资产在生命期内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折现，计算出当前价值的一种方法，或者

为了预期的未来现金流所愿付出的当前代价， 通常应用于项目投资分析和资产估值领域。 资产估值领域中的折现现金流量

法，是将一项资产的价值认定为该资产预期在未来所产生的净现金流量现值总和，并将其作为该项资产的评估价值。其计算

公式为：

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折现系数［

１／

（

１＋ｉ

）

ｔ

］中

ｔ

的计算方式为：（

１

）当评估基准日为年末时，下一年净现金流量折现到

年初，如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时，

２００８

年

ｔ＝１

；（

２

）当评估基准日不为年末时，当年净现金流量折现到评估基准日，如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时，

２００７

年

ｔ＝３／１２

，

２００８

年时

ｔ＝１＋３／１２

，依此推算。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计算折现系数时，

２０１２

年

ｔ＝３／１２

。

（

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

对于递延所得税资产在核实延所得税资产形成原因，了解相关原因的变化情况下，根据形成原因的变化情况对递延所得

税资产进行相应调整确定评估值。

（

４

）长期投资：

本次交易的目标公司德荣矿业和向荣矿业均无长期投资。

３

、负债

负债的评估值根据企业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项目及金额确定。

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股利折现法和现

金流量折现法。根据评估目的，此次评估被评估企业的全部股东权益选择现金流量折现法。现金流量折现法通常包括企业自

由现金流折现模型和股权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根据被评估企业未来经营模式、资本结构、资产使用状况以及未来收益的发

展趋势等，本次现金流量折现法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企业整体价值

－

有息负债

企业整体价值

＝

营业性资产价值

＋

溢余资产价值

＋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有关折现率的选取，采用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估价模型（“

ＷＡＣＣ

”）。

ＷＡＣＣ

模型可用下列数学公式表示：

ＷＡＣＣ＝ｋｅ×

［

Ｅ÷

（

Ｄ＋Ｅ

）］

＋ｋｄ×

（

１－ｔ

）

×

［

Ｄ÷

（

Ｄ＋Ｅ

）］

其中：

ｋｅ＝

权益资本成本

Ｅ＝

权益资本的市场价值

Ｄ＝

债务资本的市场价值

ｋｄ＝

债务资本成本

ｔ＝

所得税率

计算权益资本成本时，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ＣＡＰＭ

”）。

ＣＡＰＭ

模型是普遍应用的估算股权资本成本的办法。

ＣＡＰＭ

模型

可用下列数学公式表示：

Ｅ

［

Ｒｅ

］

＝Ｒｆ１＋β

（

Ｅ

［

Ｒｍ

］

－Ｒｆ２

）

＋Ａｌｐｈａ

其中：

Ｅ

［

Ｒｅ

］

＝

权益期望回报率，即权益资本成本

Ｒｆ１＝

长期国债期望回报率

β＝

贝塔系数

Ｅ

［

Ｒｍ

］

＝

市场期望回报率

Ｒｆ２＝

长期市场预期回报率

Ａｌｐｈａ＝

特别风险溢价

（

Ｅ

［

Ｒｍ

］

－Ｒｆ２

）为股权市场超额风险收益率，称

ＥＲＰ

（四）预估增值较高的原因

向荣矿业的预估值与账面值相比，增值率为

７７５．２５％

，德荣矿业的预估值与账面值相比，增值率为

１２０．５０％

。增值幅度较大

的原因主要是矿业权增值，其他主要资产均无明显增值。矿业权增值的主要原因如下：

矿业权账面价值体现的是取得时的成本，主要是采矿权价款，而采矿权价款是国土资源部门根据保有资源储量（金属量）

和采矿权价款征收标准计算得出，而预估值则根据保有资源储量、生产规模、现有的采选技术水平和预计的产品市场价格采

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测算得出。

（五）本次预评估主要参数取值的说明

１

、评估选用生产能力

依据经评审备案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生产能力确定。评估选用的采选生产能力如下：

序号 矿山名称 采矿生产规模（万吨

／

年） 选矿生产规模（万吨

／

年）

１

向荣矿业

５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２

德荣矿业

７０．００ ／

生产进度安排如下：

单位：万吨

矿山

名称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１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向荣

矿业

采矿量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

外购矿量

３．７５ ２８．７５ ５０．７５ ６４．５０ ７０．００ ７０．００

选矿量

３．７５ ２８．７５ ５０．７５ ８９．５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德荣

矿业

采矿量

３．７５ ２８．７５ ５０．７５ ６４．５０ ７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以后（除矿山开采结束年外）各矿各年生产能力同

２０１７

年。

２

、产品售价的选取

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ＣＭＶＳ３０８００－２００８

），矿产品价格确定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１

）确定的矿产品计价标

准与矿业权评估确定的产品方案一致；（

２

）确定的矿产品市场价格一般应是实际的，或潜在的销售市场范围市场价格；（

３

）不

论采用何种方式确定的矿产品市场价格，其结果均视为对未来矿产品市场价格的判断结果；（

４

）矿产品市场价格的确定，应有

充分的历史价格信息资料，并分析未来变动趋势，确定与产品方案口径相一致的、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内的矿产品市场价格。

依据《矿业权评估指南》（

２００６

修订），矿业权评估中，产品销售价格应根据资源禀赋条件综合确定，一般采用当地平均销

售价格，原则上以评估基准日前的三个年度内的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计算中的价格参数。对产品市场价格波动

大、服务年限较长的大中型矿山，可向前延长至

５

年。企业进行产权交易、抵押、融资等，可以根据企业的会计报表中的价格资

料，参照上述原则或经合理预测确定价格参数。

本次评估的矿权，前几年产品价格波动较大。近三年平均价格高于近两年平均价格，本次评估产品销售价格选用评估基

准日前的两个年度内的价格平均值作为评估计算中的价格参数。考虑到近期产品价格低于近两年平均价格，预估选用在未来

的两年一期内逐步达到近两年平均价格。

选用的产品价格如下：

序号 矿山名称 计量单位

２０１２

年

１０－１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１

向荣矿业 元

／

吨锌精粉含锌

８２０５．１３ ８５４７．０１ ８８８８．８９

２

德荣矿业 元

／

吨锌矿石

１５３．８５ １５３．８５ １５３．８５

锌精粉品位为

５５％

。

（六）与前次评估的差异分析

本次评估前，标的公司及其持有的矿业权未进行过评估，因此无法进行差异分析。

（七）本次交易定价与历史上股权转让交易定价的差异分析

向荣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９

日， 经过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５

日四次股权转让，泛

华矿业取得向荣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德荣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经过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５

日三次

股权转让，泛华矿业取得德荣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上述股权转让的交易定价均按照注册资本进行，详见本节 “二、向荣矿业的

基本信息”和“三、德荣矿业的基本信息”。

泛华矿业取得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时，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的矿业权矿区都尚未进行勘探，也未缴纳矿业

权价款，未办理生产经营相关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不具备盈利能力，因此上述定价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根据泛华矿

业与转让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述股权交易系交易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潜在纠纷或风险，也不影响本次

交易的实施。

本次股权交易系发生在泛华矿业对向荣矿业现金增资

７９４０

万、对德荣矿业现金增资

５９４０

万之后。且泛华矿业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份开始，承担风险投入大量资金，聘请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地质矿产勘查院对向荣矿业芦茅林矿区和德荣

矿业金坡矿区进行了勘探， 证实了芦茅林矿区和金坡矿区的保有资源储量远高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

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两

个矿区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中注明的资源量，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重新得到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矿产资源

储量评审备案证明》。详见本节 “四、（三）采矿权涉及的资源储量及评审备案情况”。

因此， 本次股权交易时两个标的公司的基本面与历史上股权转让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前后的定价结果不具有可比

性。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系以本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经交易双方

协商确定。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资产评估结果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六、关联方及交易对方资金占用及担保情况

（一）资金占用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交易对方及其关联方非经营

性占用的情形。

（二）担保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形。

七、诉讼及其他合法合规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不存在尚未完结的诉讼和仲裁，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也

不存在不符合其公司章程规定的转让前置条件的情形。

第六节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与交易标的相关的资产评估、审计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具体评估和财务数据尚未确定，以下分析均

以交易标的资产价值的预估值、预测值和拟发行股份为基础进行测算。

一、对业务发展的影响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公司原有的有色金属冶炼及发电业务保持不变，泛华矿业旗下的优质铅锌矿资产将注入上市

公司，公司的矿产资源开发业务规模得到扩大，锌精矿原料自给率得到提高。

二、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的冶炼产能持续上升，加工费由于激烈的竞争呈下降趋势。而矿山的勘探和开采速度远远低于冶炼产能的

扩张速度，铅锌精矿的供给缺口持续扩大，价格呈上升态势。因此，从盈利能力上看，资源自给率高的冶炼企业要高于纯冶炼

企业。本次资产注入完成后，公司“矿、电、冶”一体化产业链的低成本优势将得到增强，毛利率将大幅提高，经营性现金流也将

得到改善。

三、本次交易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方案为上市公司向非关联方购买资产，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导致本公司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泛华矿业将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为了避免同业竞争，泛华矿业承诺在其持有罗平锌电股份超过

５％

的前提下，若其控制的其他矿业公司的铅锌矿依法达到开采和生产条件，在价格公允的前提下，其将确保该等矿业公司的产

品优先委托罗平锌电代理销售，会构成日常性关联交易；在其持有罗平锌电股份超过

５％

的前提下，若其控制的其他矿业公司

的铅锌矿依法达到开采和生产条件，其出售或处分该等矿业公司股权时，罗平锌电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可能构成

偶发性关联交易。除上述两项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外，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与泛华矿业产生其他的关联交易。

截至目前，泛华矿业控制下从事铅锌矿采选业务的矿业企业或需要进一步勘查探明储量或处于矿山设计、建设阶段，尚

未取得合法经营的全部证照，短时期内投产并与上市公司产生关联交易的可能性很小。对于后期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本公

司将严格执行《关联交易决策机制》，确保关联交易公平合理、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交易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交易完成前后，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之间均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泛华矿业将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其控制下的从事铅锌矿产资源开发的公司仍有：普定县

玉合矿业有限公司、普定县宏泰矿业有限公司、普定县宏鑫矿业有限公司、织金县兴荣矿业有限公司。上述公司在五指山铅锌

矿区拥有

３

个采矿权证，分别为宏泰矿业落水岩矿区、宏泰矿业砂岩矿区、玉和矿业矿区。

泛华矿业上述从事铅锌矿采选业务的矿业企业或需要进一步勘查探明储量或处于矿山设计、建设阶段，尚未取得合法经

营的全部证照，不符合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因此本次交易未将上述矿业资产纳入上市公司拟购买资产的范围。

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本次交易对方泛华矿业就本次交易完成后避免与本公司同业竞争做出承诺如下：

（

１

）自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公司及本公司的一致行动人不以增持的方式成为罗平锌电的第一大股东

或控股股东，但罗平锌电现有第一大股东书面同意，或因罗平锌电现有第一大股东已经放弃或计划放弃控股权的除外。

（

２

）在本公司持有罗平锌电股份超过

５％

的前提下，若本公司控制的其他矿业公司的铅锌矿依法达到开采和生产条件，在

价格公允的前提下，本公司将确保该等矿业公司的产品优先委托罗平锌电代理销售。

（

３

）在本公司持有罗平锌电股份超过

５％

的前提下，若本公司控制的其他矿业公司的铅锌矿依法达到开采和生产条件，本

公司出售或处分该等矿业公司股权时，罗平锌电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股本结构及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总股本为

１８

，

３８５．２０

万股， 根据本次交易的预估值测算，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将新增约

８

，

８０１．１３

万股

Ａ

股股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罗平县锌电公司

９

，

８５９．７６ ５３．６３％ ９

，

８５９．７６ ３６．２７％

泛华矿业

－ － ８

，

８０１．１３ ３２．３７％

公众股东

８

，

５２５．４４ ４６．３７％ ８

，

５２５．４４ ３１．３６％

合计

１８

，

３８５．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７

，

１８６．３３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罗平县锌电公司持有罗平锌电的股份数量为

９

，

８５９．７６

万股，占公司股本的

５３．６３％

，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公司总股本约增加至

２７

，

１８６．３３

万股，罗平县锌电公司所持股份占上市公司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约为

３６．２７％

，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结束后，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股份均不会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

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同时加强信息披露工作，促进了公司规范运作。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结构发生重大调整，也不会涉及公司重大经营决策规则与程序、信息披露制度等治理机制方面

的调整。

本次交易后，公司仍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运作，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第七节 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阅读本预案时，除应详细阅读其他章节提供的资料外，还应特别关注本节所述的风险因素。

一、审批风险

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满足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

１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经审计、评估确定后，尚需经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

（

２

）本公司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罗平县财政局批准本次交易事项；

（

３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事项；

（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

（

５

）罗平锌电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豁免泛华矿业因本次交易所触发的向罗平锌电全体股东发出要约收购

的义务。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 交易方案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与能否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存

在不确定性，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股价异动风险

公司股票在停牌之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股票收盘价为

７．９３

元

／

股，之前第

２１

个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收

盘价为

６．１６

元

／

股，因此，公司股票在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的累计涨幅为

２８．７３％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

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第五条的相关规定，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罗平锌电股价在本次停牌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价格波动超过

２０％

， 属于异常波动， 因此本次上市公司在向中国证监会提起重大资产重组行政许可申请

时，应充分举证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直系亲属等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三、其他风险

（

１

） 储量风险

本次交易中，矿业权价值对交易标的公司的预评估值影响重大。尽管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已委托行业权威机构贵州省有

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地质矿产勘查院对芦茅林铅锌矿区和金坡铅锌矿区进行资源储量核实工作，编写《资源储量核实

及补充勘探地质报告》，并取得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的备案证明，证实其矿产资源储量丰富，但由于矿产资源的差异性，以及资

源勘查方法、技术的局限性，上述矿业权仍然存在资源储量预估值与实际值存在差异的风险、基础储量与实际可采储量存在

差异的风险。

（

２

） 采矿权涉及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换发手续未办理完毕的风险

向荣矿业芦茅林矿区和德荣矿业金坡矿区目前持有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系对向荣矿业芦茅林矿区

１５

万吨

／

年生产规模和

德荣矿业金坡矿区

１５

万吨

／

年生产规模的安全生产许可。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芦茅林矿区取得

５０

万吨

／

年生产规模的《采矿权许可

证》，金坡矿区取得

７０

万吨

／

年生产规模的《采矿权许可证》。根据有关规定，芦茅林矿区和金坡矿区需要向安顺市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提交矿山的技改建设开发方案，并换发新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后，方可按照上述扩大后的规模进行生产。根据安顺市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办事流程，上述《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换发手续将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份前后完成。在此之前，芦茅林矿区和金

坡矿区可以在不超过原《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内进行生产经营。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目前正在积极办理《安全生产许可

证》换发手续，但是如果上述《安全生产许可证》换发手续不能按时办理完毕，则芦茅林矿区和金坡矿区存在无法按计划顺利

达产的风险，从而对目标公司的盈利能力会产生不利影响。

（

３

） 预估增值较大的风险

根据预评估结果，本次交易公司拟购买的向荣矿业

１００％

股权所对应的未经审计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５

，

７５４．３１

万元，预估值

约为

５０

，

３６４．６９

万元，增值额约为

４４

，

６１０．３８

万元，预估增值率约为

７７５．２５％

。德荣矿业

１００％

股权所对应的未经审计净资产账面

价值为

５

，

７３７．５４

万元，预估值约为

１２

，

６５１．３９

万元，增值额约为

６

，

９１３．８５

万元，预估增值率约为

１２０．５０％

。其中，预估增值主要来

源于矿业权增值。矿业权增值的主要原因：矿业权账面价值体现的是取得时的成本，主要是采矿权价款，而采矿权价款是国土

资源部门根据保有资源储量（金属量）和采矿权价款征收标准计算得出，而预估值则根据保有资源储量、生产规模、现有的采

选技术水平和预计的产品市场价格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测算得出。

（

４

） 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

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主要从事铅锌矿采选及销售业务， 因此铅锌矿价格的波动会对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的业绩有着巨

大影响。尽管铅锌矿的价格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价格总体上会处于上行通道，但是若铅锌矿的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特别是大幅下跌

的情况，将对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的盈利能力造成重大影响。

（

５

） 交易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风险

２０１０

年至今，向荣矿业主要对芦茅林矿区进行了补充勘探、开拓建设及选冶试验工作，并结合芦茅林矿区和德荣矿业金

坡矿区的探明储量和矿山设计建设规模，对选矿厂进行了技改扩建，德荣矿业则主要对金坡矿区进行了补充勘探、开拓建设

及选冶试验工作，因此两家标的公司最近两年又一期都仅进行了少量的生产和销售，都处于持续亏损状态（详见第五节“二、

向荣矿业的基本信息”和“三、德荣矿业的基本信息”）。而根据两家标的公司的预评估盈利预测，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度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计数分别不低于

２

，

４９７．３２

万元、

５

，

３８９．２９

万元和

８

，

３６４．４９

万元。虽然上

述盈利预测系两家标的公司根据自身业务现状及未来发展规划、市场环境预测合理做出的，但是受内部运营和外部市场环境

变化的影响，两家标的公司未来仍然不可避免的存在盈利能力风险。

（

６

） 项目达产进度和预计收益的不确定性风险

截至目前，向荣矿业芦茅林铅锌矿

５０

万吨

／

年的产能扩建项目、德荣矿业金坡铅锌矿

７０

万吨

／

年的产能扩建项目仍处在前期

阶段。德荣矿业只进行采矿作业，计划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开始产能扩建项目的建设，预计下半年开始试生产，

２０１５

年底达产。向荣矿业

的产能扩建项目包括采矿和选矿的扩建， 计划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开始产能扩建项目的建设，

２０１４

年年底建成投产， 预计

２０１６

年底达

产。同时，本次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和盈利预测也是按照此生产计划作出的。未来如果项目达产进度以及内外部环境产生变化，

则实际产能能否达到预计水平存在不确定性，同时造成预计收益的实现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次矿业权预评估采取的项

目达产进度安排及产品价格取值详见第五节“五、（五）本次预评估主要参数取值的说明”。

（

７

） 盈利预测的风险

由于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目前公司只能根据现有的财务和业务资料，在假设宏观环境

和公司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提下，对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财务数据进行了初步测算。本预案所引用的盈利预测值可能与

最终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审核后出具的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关注上述风险。

（

８

） 无法取得预期采矿规模的技术风险和自然条件约束

芦茅林铅锌矿区和金坡铅锌矿区开采过程中，如果因开采地质环境技术条件发生较大变化（如顶底板围岩的稳定性、矿

体形态等），进而影响采矿工程进度，存在无法达到采矿规模的风险。同时，还存在矿山地质灾害（包括山洪泥石流、采空塌陷）

等导致无法达到预期采矿规模的自然条件约束风险。

（

９

） 政策风险

有色金属行业受宏观经济波动、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较大。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的主营业务为铅锌矿的采选与销售，经

营状况、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与国民经济景气周期关系很大，且受国际经济形势、货币政策、汇率变化、投机成本等多重因素

的复杂影响。同时，国家矿产政策的变动将影响矿业企业的生产经营，公司面临矿产政策变动的风险。

（

１０

） 安全生产风险

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属于资源采选类企业，自然灾害、设备故障、人为失误都会为安全生产造成安全隐患。虽然向荣矿业

和德荣矿业已积累了一定安全生产管理经验，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可能。

（

１１

） 环保风险

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生产过程主要为铅锌矿的采选，存在的环境污染因素主要为废石的采出、各种设备发出的噪音，生

产及生活污水，废渣的排放等。随着国家对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可能颁布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而可能增加生产

企业的环保成本。

（

１２

） 矿山经营管理方面专业人才缺乏的风险

矿产资源采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地质、采矿、选矿、测绘、水文、环境、机械、电气、建筑、经济、管理等多学科专

业知识。公司若无法招聘到所需专业人才，将给生产经营带来一定风险。

（

１３

） 股市风险

股票市场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并存。股票价格的波动不仅受公司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的影响，而且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调整、金融政策的调控、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ＳＴ

锌电本次交易需要有关部门审批且

需要一定的时间方能完成，在此期间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第八节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本公司采取如下措施，保证投资者合法权益：

一、及时、公平披露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

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重大事件，公司已经按照《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的要求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本预案披露后，公司将继续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及本次

重组的进展情况。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将在公司股东大会予以表决，并将采取有利于扩大股东参与表决的方式展开。此外，公司已聘请独

立财务顾问、律师等中介机构，对本次交易出具专业意见，确保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合理，不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二、关于业绩补偿的安排

根据泛华矿业出具的《承诺函》，在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经审计、评估确定后，公司将与泛华矿业签署正式的《业绩补

偿协议》。在上述承诺函中，泛华矿业对标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预测数进行了承诺，若标的公司三年累计计算

的实际的净利润数合计数未达到预测数，则实际利润数与预测数的差额部分由泛华矿业以现金方式补足。相关业绩补偿的具

体安排请详见本预案“第四节 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之“二、盈利承诺及业绩补偿”。

三、关于股份锁定的安排

泛华矿业承诺：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罗平锌电向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拥有罗平锌电的股份，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交易购买资产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购买资产为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

１００％

股权， 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形；

本次交易前路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均为交易对手泛华矿业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转让符合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公司章程中对

于股东出资转让的条件的规定。

泛华矿业已出具承诺，其所持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股权，未向任何第三方转让、也未在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股权上设置

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利，其所持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股权不存在被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该部分股权权属转移不存

在法律障碍及可预见的法律风险。

五、交易双方的承诺

公司董事会、交易对手泛华矿业承诺并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所提供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罗平县锌电公司、交易对手泛华矿业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保证罗平锌电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

等方面的独立性，保证罗平锌电独立于其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六、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后，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七、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为给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提供便利，本公

司将就本次资产重组方案的表决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进行投票表决。

第九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导致公司

股权分布出现不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形；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完善产业链，增强核心竞

争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提高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

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为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普定县向荣矿业有限公司和普定县德荣矿

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公司将在标的资产的相关审计、评估工

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价格将由本次交易各方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

确认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协商确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价格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交易

发行价格也随之进行调整。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定价及发行股份的定价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４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为股权，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等有关报批事项；未设置抵押、质押、留置等任

何担保权益，也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限制权利处分措施的未决或潜在

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股权对应出资已到位，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有利于提高

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

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符合中

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

５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向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第三方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因此，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没有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６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条款齐备，并未附带对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构成实质性影响的保留条款、补充协议和前置条件，并明确了合同生效的条件为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本公

司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正式生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７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程序履行具备完备性及合规性，公司董事会及全体

董事、交易对方就提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进行了承诺。

８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有关报批程序及交易风险因素已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中进行了充分提示，有效保护了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９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所购买资产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数据审核工作尚未完成，同意本次董事会审议有关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事宜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同意董事会就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总体安排。”

二、关于公司股票连续停牌前股价发生异动的说明

公司股票在停牌之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股票收盘价为

７．９３

元

／

股，之前第

２１

个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收盘价

为

６．１６

元

／

股，因此，公司股票在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的累计涨幅为

２８．７３％

。同期深证综指（

３９９１０６．ＳＺ

）累计涨幅

１．１０％

、有色金

属板块指数（

９９１０３４

）累计跌幅

５．４６％

、中小板综指（

３９９１０１．ＳＺ

）累计涨幅

０．０１％

、

ＳＴ

板块指数（

９９３０７２

）累计涨幅

５．８１％

。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第五条的相关规定，剔除大盘因素

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罗平锌电股价在本次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价格波动超过

２０％

，属于异常波动。

三、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单位及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核查和自查情况

针对公司股价在本次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价格波动超过

２０％

的情况，本公司、交易对手、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就本次重

组所涉及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在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

６

个月（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以下简称“自查

期间”）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充分核查和自查。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出具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

询证明》（业务单号：

１１４０００００２０５０

），变更起止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查询范围包括：上市公司、交易对方

及其各自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专业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交易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

根据本公司、交易对手、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的核查和自查结果，结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的查询结果证明文件，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一）聘请的中介机构及交易对方在停牌日前

６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

＊ＳＴ

锌电股票的情况

经核查和各方确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中介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交易对手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

（以下简称“核查期间”）不曾买卖

＊ＳＴ

锌电股票。

（二） 聘请的中介机构及交易对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停牌日前

６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

＊ＳＴ

锌电股票的情

况

公司所聘请的中介机构及交易对方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于核查期间没有买卖

＊ＳＴ

锌电股票， 亦没有泄露有

关信息、建议他人买卖

＊ＳＴ

锌电股票或从事市场操纵等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在停牌日前

６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

＊ＳＴ

锌电股票的

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内幕信息知情人及直系亲属在核查期间不存在买卖

＊ＳＴ

锌电股票的行为，亦没有泄露

有关信息、建议他人买卖

＊ＳＴ

锌电股票或从事市场操纵等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

经自查，公司独立董事杨海峰先生持有

＊ＳＴ

锌电股票

１４００

股，其中高管锁定股

１０５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

３５０

股；其姐姐杨洁

平持有

＊ＳＴ

锌电股票

１１００

股，为无限售流通股。以上股票购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在公司股票停牌日前

６

个月内没有出现股

份变动情况，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中介机构、交易对方及中介机构、交易对

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核查期间不存在买卖

＊ＳＴ

锌电股票的行为，亦没有泄露有关信息、建议他人买卖

＊ＳＴ

锌电股票或从事市场操纵等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

四、关于公司股价异动的分析

经自查、分析，本次股票交易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公司股价的异常波动，主要原因系：

１

、下半年本公司业绩改善，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的正常信息披露导致市场推高公司股价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公司刊登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对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的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业绩亏损

４

，

６００

万元至

５

，

１００

万元进行修正， 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

利

１

，

８００

万元

－２

，

３００

万元。业绩修正原因说明：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对

１－９

月的业绩预告是基于当时锌锭市场情况及

预期价格走势做出的判断。但自

９

月初开始，锌产品市场价格止跌回升，公司水力发电满负荷生产，锌锭生产成本得以有效控

制。

１－９

月份公司主产品锌锭等实现营业收入约

８５

，

０００

万元，成本约为

７５

，

０００

万元；以及公司半年度末计提的

３

，

７８８．７５

万元存

货跌价准备，按照销售配比原则已全部实现销售，从而进行全额转销；本期获得市级财政补贴

９５０

万元，从而使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受此利好消息的影响，公司股票在当日及随后两日涨停，三日涨幅超过

１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司披露《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

，

９２４．９６

万元。并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

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２

，

０００

万元至

２

，

５００

万元。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受产品生产成本下降和市场销售价格提升等因素

影响，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累计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

１０７．０７％

至

１０８．８４％

。受此利好消息的影响，公司股票在当日涨停。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公司披露《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介绍了公司董事会为消除

退市风险警示的有关工作进展情况， 并对上述年度业绩预计进行了确认。 受此利好消息的影响， 公司股票在随后的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涨停。

事项 涨幅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刊登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１５％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披露《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５％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披露《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５％

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正常信息披露导致的股票涨幅合计

２５％

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累计涨幅

２６．６８％

剔除正常信息披露导致的股票涨幅后，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的累计涨幅

１．６８％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剔除正常信息披露导致的股票涨幅，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的公司股票的累计涨幅仅为

１．６８％

，达不

到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第五条规定的股价异动的标准。

２

、市场周期性炒作

＊ＳＴ

股票，导致公司股价受影响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业绩连续两年亏损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上市公司如未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扭亏，则

其股票将会被暂停上市。因此，下半年大部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上市公司一方面加快重组的速度，另一方面努力改善经

营，争取扭亏为盈。资料显示，在所有

＊ＳＴ

公司发布的三季报中，大部分业绩水平较去年同期提高，为全年整体扭亏为盈打下

了很好的基础，而这也推升了游资对“摘星脱帽”行情的预期，导致了一定的市场炒作。可以从公司股票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深

圳综指、中小板综指、有色板块指数不涨，唯有

ＳＴ

板块指数大幅上涨中看出端倪。

第十节 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公司聘请的兴业证券参照 《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８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定以及证监会的相

关要求，通过尽职调查和对《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等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慎核

查后认为：

１

、罗平锌电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本次拟购买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标的资产按约定进行过户或转移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有利于提高罗平锌电的盈利

能力；

３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４

、本次交易不影响罗平锌电的上市地位，资产重组后可改善并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与盈利能力，符合上市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十一节 上市公司及全体董事声明与承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承诺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信息具备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许克昌 杨建兴 李良通

陈柱生 喻永贤 李尤立

尹晓冰 朱德良 杨海峰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六日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六日


